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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磊与上海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沪民申10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磊，男，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小平，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新，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勇，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郭磊因与被申请人上海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明珠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终5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郭磊申请再审称，其与东方明珠公司签署的涉案《备忘录》，就解除劳务关系事宜达成协议，但《备忘录》中未涉及郭磊系

争业绩奖励款，郭磊也从未放弃过业绩奖励款，郭磊在东方明珠公司工作期间做出巨大贡献，应得到业绩奖励款。原审法院认为

郭磊主张业绩奖励款缺乏依据，有失公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在案证据证明，郭磊本系事业编制人员，党员领导干部。2011年8月9日，经上海精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后更名为东方明珠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聘任郭磊为总经理，此后相继由上海市文化实业中心(事业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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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心(事业单位)为郭磊缴纳社保。2012年7月6日，东方明珠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为表彰经营层所取得的经营业绩和激励其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公司每年提取税前利润的3%对主要经营管理者进行奖励，具体分配由郭磊牵头参照原有分配方法做好方案

报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2014年5月4日，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广集团)委托，对郭磊

2011年9月至2014年1月担任东方明珠公司总经理期间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郭磊在职务消费及拆借资金方面存在

违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的情况。存在问题有：东方明珠公司违规出借资金给下属企业股东，郭磊作为总经

理负有直接责任；部分下属单位工程项目未按规定公开招标；部分内控制度缺失、部分制度内容不够完善；总经理职务消费不透

明，报销手续不规范；购买大额物品无明细清单，领用手续不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不完善，合同签订及审核流程不规范；部分出

租房产未按协议结算租金等。2014年5月26日，经东方明珠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免去薛沛建同志董事长职务、免去郭磊总经

理职务、同意许群同志辞去副经理职务并同意不予发放2013年度经营层奖励等。在该董事会会议所涉的《关于2013年度经营层奖

励的议案》中具明：2013年度内，公司主要经营管理者实际未能按期完成企业年度业绩指标、经营过程存在违规违纪行为、处置

不力导致施工人员越级上访造成恶劣影响，建议不予发放2013年度经营层奖励。

2017年3月10日，东方明珠公司向文广集团人力资源部出具《关于郭磊辞职申请部分诉求的操作方案》，具明：“公司于2017

年3月10日收到郭磊向台、集团递交的辞职报告，现对其辞职申请中的一、二两项诉求提出本司的操作方案，具体如下：关于第一

项诉求(希望组织落实2012年7月6日股东会决议给予经营团队税前利润3%的奖励，其中总经理可得1.5%)，公司不予认可，董事会

已形成决议，免去郭磊总经理职务，不予发放2013年度经营层奖励……。”

2017年4月10日，文广集团人力资源部向东方明珠公司出具《关于批准郭磊辞职的抄告》，具明：“郭磊同志的辞职报告及你

公司《关于郭磊辞职申请部分诉求的操作方案》收悉，经台、集团领导审批，同意东方明珠公司与郭磊解除劳务关系(同意其挂编

单位上海广播电视国际新闻交流中心与其解除聘用关系)。请尽快通知郭磊办理离职手续。”2017年4月11日，上海广播电视国际

交流中心为郭磊办理上海市事业单位解除(终止)聘用关系证明，具明：郭磊2014年3月进入上海广播电视国际交流中心工作，现因

合同解除，双方于2017年3月31日解除(终止)聘用关系。

2017年4月28日，郭磊与东方明珠公司签署《备忘录》，具明：“双方于2017年4月11日就解除劳务关系事宜达成一致，以资

共同遵守。……第二条，关于解除劳务关系补偿事宜。根据台、集团审批通过的方案，双方劳务关系存续7年(2011年-2017年)，

按照‘一年一个月’的法定补偿原则，按照郭磊离岗前所在岗位的月基本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1,588元为补偿标准，补偿金

额为81,116元。同时人性化操作，再给予一个月代通金11,588元。合计应发补偿金额92,704元，扣除个人所得税0元，实发补偿金

计为92,704元，于2017年4月30日前入工资卡发放。……第四条，本备忘录所述事宜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于本备忘录的内

容均能正确理解，并愿意承担和享有本备忘录项下的权利义务。本备忘录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以威胁、重大误解、情势变更、不

可抗力等作为拒不履行本备忘录的理由。第五条，本备忘录签订后，就双方劳务关系解除事宜，双方再无争议。若任何一方在本

备忘录签订之后另起事端，应赔偿或者补偿对方由此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后果。”

2018年2月8日，中共上海广播电视台(文广集团)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关于郭磊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具明郭磊

存在违反组织纪律、违反廉洁纪律、违规入股经商办企业等行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8年1月12日，郭磊向上海市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东方明珠公司支付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

31日的提成9,810,630元。该仲裁委于2018年1月18日出具杨劳人仲(2018)通字第1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郭磊、东方明珠公司间

争议不属于本会受理范围为由，对郭磊请求不予受理。

现郭磊要求东方明珠公司支付2012年、2013年年度业绩奖励款9,810,630元。根据双方所签署的《备忘录》中明确，双方劳务

关系存续7年(2011年-2017年)，按照“一年一个月”的法定补偿原则，并给予了郭磊一定数额补偿金，在备忘录签订后，就双方

劳务关系解除事宜已再无争议，该备忘录针对郭磊劳务关系的时间跨度涵盖了2011年至2017年，鉴于郭磊主张涉案业绩奖励款是

其与东方明珠公司之间的主要纠纷，且郭磊离职当时，以曾就涉案奖励款向东方明珠公司提出过主张，因此，郭磊主张《备忘

录》中未涉及业绩奖励款，缺乏依据。另外，有关奖励款的设立、发放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之范畴。东方明珠公司董事会根据

2014年5月4日对郭磊2011年9月至2014年1月担任总经理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审计结果中所查出的诸多问题及违规违纪行为等

情形，决定不予发放系争经营层奖励，亦无违法之处。在此基础上，原审判决对郭磊要求东方明珠公司支付2012年、2013年年度

业绩奖励款9,810,630元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郭磊申请再审所提异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郭磊的再审申请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郭磊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周宏伟

审判员　　吴俊海

审判员　　肖　宁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杜嫣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目录





|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 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 |
|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 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 | 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 | 最高人民法院服务人民群众系统场景导航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邮编：100745    总机：010-67550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23036号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

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

……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

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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